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办事指南​
此办事指南依据《河北大学信息公开实施细则》，具体内容详见此细则。​
一、信息公开类别​
学校信息分为主动公开、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三种。​
主动公开：涵盖学校基本情况、招生考试、收费财务等十大类信息，受众分为校内和社会两类。各单位制作或获取信息时，需明确公开属性与受众范围。​
依申请公开：不属于主动公开和不予公开的信息，可申请获取。​  不予公开：包括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八类信息，以及评审等活动中相关人员不同意公开的信息。​
二、信息公开工作机构​
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：挂靠校长办公室，负责信息公开日常工作，统一受理、答复信息公开申请，编制相关指南、目录和报告。​
信息公开监督办公室：挂靠监察专员办公室，监督检查信息公开工作，受理投诉，提出整改意见 。​
三、信息公开方式​
网络平台：学校门户网站、信息公开网和各单位网站。​  
文件资料：学校年鉴、年度报告、学生手册等文件汇编。​
媒体渠道：报纸、微博、公众号平台等媒体。​
公告栏：信息公告栏、宣传栏、电子显示屏等。​
会议：新闻发布会、教代会、学代会等会议。
四、依申请公开信息获取​
申请步骤：申请人需填写《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（学校信息公开网站下载），以书面形式提交，详细提供姓名、单位、联系方式、申请公开信息的内容、形式要求、用途等，并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证明文件，向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提出申请。​
申请受理：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收到申请后，将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符合要求的，予以受理；申请材料不完整或不符合要求的，将告知申请人补充或更正。​
申请答复：根据规定，在一定期限内，向申请人答复信息公开的处理结果。能够公开的，提供相关信息；不能公开的，说明理由。
四、信息公开期限​
通常在信息制作或获取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，内容变更的，自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更新。决策事项征求意见期限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。​
五、保密审查​
1.审查机制：所有信息需通过审查后才能公开。​
2.审查分级​
普通信息：各单位自行审查。​
重要信息：各单位初步审查后，报业务主管部门和主管校领导复审。​
可能涉及国家秘密信息：经单位初步审查、业务主管部门复审后，由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专门审查。​
3.审查程序：根据信息类别，在规定工作日内完成初步审查、复审和专门审查。​
六、监督与保障​
监督检查：信息公开监督办公室对各单位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检查。
举报方式：师生员工等可向信息公开监督办公室举报信息公开问题。
年度报告：学校每年编制并公布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，报送至上级教育主管部门。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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